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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原名番禺理工学院、番禺职业

技术学院）1993 年筹建，1997 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备案，是

全国首批、广州市属第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

学院为市局级事业单位，归口市教育局管理。主要任务： 

（一）承担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和成人学历教育。 

（二）面向社会和企业提供中、高级技能人才培训任务。 

（三）承担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任务。 

（四）承担玩具设计师、珠宝首饰鉴定与设计等职业技

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工作。 

（五）负责学生的就业指导和推荐工作。 

（六）开展科研工作，为地方产业发展服务， 

（七）开展国内外校际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合作和学术交

流。 

二、部门机构设置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是隶属于广州市教育局的二级

单位，单位性质为财政核拨事业单位，内设教学部门、行政

党群部门及教辅部门等机构 29 个。 

三、部门人员构成 

总编制人数为 696 人，在职实有人数 696 人，离退休人

员 38 人，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 154 人。 

与 2017 年对比，离退休人员增加 2 人，编制外长期聘

用人员减少 7 人。 



 

第二部分  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和目标设定情况 

 

一、 确定工作目标所依据的政策 

1.关于印发《广州市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穗财编（2016）254 号）。 

２.印发《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府

办函（2017）64 号）。 

3.《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确定广东省一流高

职院校建设计划立项建设单位的通知》（粤教高函（2016）

250 号）。 

4.《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

和《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工作总结及 2018 年工作

要点》等相关文件精神。 

二、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1.稳步推进学校“十三五”规划建设、广东省一流高职

院校建设和“创新强校工程（2016-2020）”的顺利进行，在

2018 年争取进入全国高职院校实力最强的 50 所一流校。贯

彻开放、共享、创新、协调和绿色的发展理念，以“实在、

激情、乐业、和谐”的番职精神凝聚人心，以“一技之长+

综合素质”为培养目标，立德树人，服务社会，建设教师发

展、学生成长的精神家园及包容、开放、创新的高职院校。 

2.进一步提高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师生

和教学科研。推动学校的国际合作交流中心建设、学生服务

中心建设、信息化建设和实训室建设，使学校的各项硬件设



施设备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和提高，学校的各项服务保障能

力将得到质的提升。 

3.继续深入推进教学改革，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

高水平专业建设为引领,提升专业整体发展水平。大力推进高

水平专业建设项目，提升学校重点专业群的规划和建设水平，

继续强化省级品牌专业建设，积极推进市级特色专业学院的

建设。 

4.继续拓展国际合作项目，推进国际化办学进程。深化

国际合作交流，研究制定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协同“走出去”

的政策措施，加强与重点国家、国际机构的政策对话与项目

合作。在原有基础上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交流合

作，整体提升学校国际化水平。 

 

 

第三部分  部门预算编制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18 年度收支总预算 33,654.09 万元（见预算 01 表），

其中：本年收入 33,654.09 万元；本年支出 33,654.09 万元。 

二、部门预算收入情况  

2018 年度收入预算 33,654.09 万元（见预算 02 表），其

中：财政拨款收入 23,444.09 万元，占 69.66%；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10,210.00 万元，占总收入 30.34%。 

三、部门预算支出情况  

2018 年度支出预算 33,654.09 万元（见预算 03 表）。  



按支出功能分类，包括：教育支出 33,493.09 万元，占

总支出 99.5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61.00 万元，占

总支出 0.48%。 

按支出经济分类，包括： 

基本支出 23,666.19 万元，占支出预算 70.32%。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 17,183.5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18.97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5,458.66 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 305.00

万元。 

项目支出 9,987.00 万元，占支出预算 29.68%，其中：部

门项目支出 9,987.00 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8 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预算 23,444.09 万元（见预算

04 表），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23,444.09 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23,444.09 万元，其中：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18 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3444.09 万元。 

按支出功能分类（见预算 05 表），包括：教育支出

23,283.09 万元，占 99.3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61.00

万元，占 0.69%。 

按支出经济分类，包括：基本支出 14,159.09 万元（见

预算 05、06 表），比上年增加 358.07 万元，主要原因是政

府加大对教育投入；项目支出 2,311.33 万元，主要原因是政

府加大对职业教育投入。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8 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未安排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18 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未安排支出。 

五、财政专户管理资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8年部门财政专户管理资金预算支出 1,0210.00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包括：基本支出 9,507.10 万元、项目支出

702.90 万元。 

六、“三公”经费、会议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预算 

2018 年“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 50.00 万元（见预算

10 表），与上年持平。其中：基本支出“三公”经费预算

50.00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预算 0 万元，与上年持平。 

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 0 万元，与上年持平。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 0 万元，与上年持平。 

公务接待费预算 50.00 万元，占“三公”经费支出总额

的 100.00%，与上年持平。 

（二）会议费预算 

2018年会议费一般公共预算未安排支出（见预算 10表）。 

（三）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18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未安排支出。 

七、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8 年政府采购预算财政拨款 5,549.50 万元（见预算

11 表），其中：项目支出政府采购预算 5,549.50 万元。比上

年政府采购预算增加 3,558.55 万元，增长 178.74%，主要原

因是政府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八、2018 年预算绩效管理项目情况 

根据《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8 年部门全过程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穗财绩〔2017〕102 号）规定，广

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纳入 2018 年度部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

理的一般公共预算项目 27 个，2018 年预算 9,285.00 万元（见

预算 12 表）。 

九、专业名词解释 

1. 部门预算：指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

系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

涵盖部门各项收支，实行一个部门一本预算。 

2. 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3. 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4. 市级财政专项资金：指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广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府

办函〔2014〕90 号文）规定，经市政府批准设立，用于我市

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具有专门用途和绩效目标的，需

进行二次分配的资金。 

5. “三公”经费：指财政资金安排的，用于公务接待、

公务用车、因公出国（境）等方面的经费。 

6. 会议费：指会议中按规定开支的房租费、伙食补助费

以及文件资料的印刷费、会议场地租用费等。 



7. 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

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

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

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

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四部分  2018 年部门预算报表 
预算 01 表 

收支预算总表 

 



 

预算 02 表 

收入预算总表 

 

 

 

 

 

 

 

 

 

 

 

 

 

 

 

 



预算 03 表 

支出预算总表（按功能科目） 

 
 

 

 

 

  



  
  

预算 04 表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预算 05 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预算 06 表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预算 07 表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预算 08 表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预算 09 表 

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预算 10 表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和会议费支出预算表 

 
 



预算 11 表 

财政拨款政府采购预算表 

 



 



 



 
 

 



 
 

 
 

 

 

 

 

 

 

 

 

 

 

 

 

 

 

 

 

 

 

 

 

 

 

 

 

 



预算 12 表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